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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社会伦理和实践行为两个方面 , 探讨了人与人公平的基本原理和行为标度 , 提出了衡

量社会公平的理论模型和实践准则。旨在通过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相依关系 , 以保障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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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需要和谐人与自然的相依关系 ,而且需要协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机制。

前者旨在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有效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积极保护 , 以保障当代和未来人口幸福生存与有序发展

所需的物质能量的持续供给和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后者则需要遵循公平的行为准则和改善调控策略 , 来协

同代际与代内人口对有限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享 , 对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所应肩负的共同职责与义务。

因此 ,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而坚持公平的社会行为准则是协调人与自然和人

与人关系 ,及至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二 、公平的伦理原则

行为伦理学认为 ,每个人的行为唯有为己利他与损人利己才可能是恒久的 ,才可能超过其他全部行为之

一半 ,而其余一半都只能是偶尔发生的[ 1] 。且认为道德的目的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 , 不是为了道德和品德

自身 ,而是为了道德和品德之外的功利 、幸福;为了保障社会的存在 、发展 ,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就是说 , 人

的行为是否增进功利而不是道义 ,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存在发展和每个人非道德需要的满足而非行为者的品

德完善 ,便是评价人的一切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标准。也即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或每个人的利益总量 ,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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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人的一切行为是否道德的终极标准。

由此看来 ,衡量人的行为的道德原则就是功利原则。然而 ,在资源和社会财富有限 , 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

的情况下 ,无论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或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均不可能。于是 ,这时的道德标准便具体化为“增

加利益总量”原则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原则 , 即为了多数人的较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较小利益 , 以及为

了他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自我的较小利益。唯此才能接近符合道德的最终标准 , 也才能在法规之外实现社会

利益分享的公平。

社会既是具有不同个性人的行为的关系集合 , 也是人们对相互利益合作与分享的功利场。协调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除了上述个人道德原则之外 ,需要公平地分享即得利益和潜在利益。即得利益的分享 , 需要遵循特

定时空域的社会公则 ,如按劳分配 , 按需供给等。而对潜在利益的现实转换和保护则需要各施其责 , 分工合

作 ,以创造更多的物质 、精神财富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分享意味着一种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权利 , 而这种

权利的获得是与义务奉献和潜在的职责紧密相连的。因为社会财富是通过人们的劳动换来的 , 没有义务奉献

也就无权获得相应的利益分享。尽管自然资源是“天赐”之物 ,但需要人类的劳动转化或通过积极的措施予以

保护。值得注意的是 ,在社会场中 , 义务奉献与利益分享并非发生在同一时空间或完全等价 , 因而潜在的职责

和基本受益的权利需要得以保护。

在伦理学看来 ,权利是必须从社会中得到的利益 ,是义务主体必须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而责任则是必须

付出的利益 , 是责任主体必须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义务包含着责任 , 是必须且应该付给权利主体的利

益[ 2] 。在这里 ,责任强调“必须” , 强调法规性 , 具有明显的奖罚手段 ,因而多与人们的具体职务 、地位有关 , 是

人人有别的;而义务则侧重于“应该” , 强调道德性 ,不具有明确的制裁特性 , 是人人一样的。生活在社会中的

人享有什么权利 ,履行何种义务或职责均是由社会的法规和道德规定赋予的。一个人没有权利 , 也就不应该

有义务;没有义务 , 也就不应该有权利。显然 ,权利与义务相等便是公平 ,即与义务相等的权利是公平的权利 ,

与权利相等的义务是公平的义务。反之 ,权利与义务不相等便是不公平。由此看来 ,“公平”是社会场中权利

与义务的平等交换 ,是激励人们依靠奉献换取收益的手段 ,同时也是协同人与人关系均衡发展的一种评判的

标度。于是 ,权利与义务的等价便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

社会公平是指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等价分配 , 也即按照每个人给予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贡献)

来分配其应享有的利益权利 ,按照社会和他人必须施于一个人的基本利益来匹配其应尽的义务或职责。换言

之 ,按贡献分配权利 , 按权利匹配义务或职责是奠定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 , 也成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基本准则

之一。作为社会的一员 ,只有履行与自己权利相等的义务 ,争取与自己义务等价的权利 , 便是个人公平的基本

原则。否则 ,若以较少的奉献索取较大的权利 , 或借用不平等的竞争手段贪图更多的利益享受 , 则是个人道德

行为的扭曲和不公平 ,进而影响到社会的不公平分配。

综上所述 ,在资源和财富有限情况下 , 个人或群体的贡献 、权利和交换等价是组成“社会公平”的三个基本

要素。贡献是人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所施的行为在创造物质 、精神财富过程中的回报。一个人的贡献取

决于他的才能和品德 ,才能愈大和品德愈高 , 则贡献愈大 , 反之亦然。所以 , 按贡献分配权利就是按才能和品

德分配权利 ,不过才能和品德是分配权利的潜在标准 ,而贡献是其实在的标准。权利是利益的获取 、贡献的回

报 ,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而等价交换则是一种社会运作的规则 ,是维系社会均衡发展 , 且被实践证明是

必要而充分的机制手段。由于社会是个人的集合 ,没有独立个人的聚集就不存在社会 , 不存在等价交换的场

所。此外 ,每个人对自然物的分享是平等的 , 加之才能的实现存在时空差 , 因此无论个人贡献如何都应完全享

有基本物质消费和其他利益要求的生存权。这意味着社会存在无先决条件下的绝对公平原则 , 即要求有劳动

能力的人有义务抚养老幼和失去创造社会财富的人 , 要求强者或富裕的社会集团 、阶层必须给弱者或贫困人

口以补偿 ,以便保障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人们才能 、智慧和需求上的差异 , 由于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及其赋予个人奉献机会的异同 ,由于自然

禀赋和环境保障的不同 ,也由于社会道德 、法规准则和交换形式 、等价标准的千姿百态或难于数量衡量 ,因此

又客观地存在着社会的相对公平原则。即承认社会差异 , 允诺权利与义务的分离和交换的不等价。在保障人

们基本权利的基础上 ,鼓励能者多劳 , 强者多有 ,奉献多于权利 , 义务超越利益 , 掌握机会同样可以获益 ,这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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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的客观存在 ,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就是说 ,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 , 没有相对公平原则的存在

和推波助澜 ,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来保障绝对公平的实现。相对公平是围绕等价交换原则的弹

性背离 ,这表明社会既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非等同差异 ,又需要借助社会机制使强者给予弱者一定的补偿 ,使

权利和义务背离控制在某一可接受的范围 ,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 、公平的实践原则

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相依关系依靠社会公平原则来保障 , 依赖相应的机制措施予以促进 ,这需要人类社会

在可持续发展实践过程中正确处理贫困与失业 、贫富差异与社会稳定 、区域均衡与发展协同和代际公平与人

类有序进化诸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的物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全球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摆脱了生存的饿殍危机。然

而由于人口规模的加速膨胀和资源短缺 、生态失衡及自然灾害和战乱的频频侵袭 , 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有大量

的人口处在绝对贫困的饥饿线上挣扎。与此同时 ,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贫困人口伴随人口浪潮 、失业危机和贫

富差距加大而增多。随之而起的不仅是贫困 、失业的交互恶化效应 ,而且导致社会的动荡 、失衡和引发生态退

化问题。因此 ,消除贫困和最大可能地保障就业 , 既是社会绝对公平原则的体现 , 又是可持续发展实践必须解

决的棘手问题之一。

由于人们的潜在才能和智慧 、社会机遇和才能实现时空的不同 ,因而由贡献和等价交换标准的相异获取

的权利 、利益的不同而引发的贫富差异 , 既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又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特别在社会财富

还不足够充裕情况下 ,利益分配差异的超度更易引起社会的失衡。因此 , 运用社会的相对公平原则有效地解

决贫富差异和社会稳定问题 ,是可持续发展实践欲待不断探索的命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除了自然禀赋之外 ,人的才能和贡献则是核心要素。由于自然力的转化和社会财富的

创造 、积累依仗于人们的劳动 , 特别是具有创新智慧 、技能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人口的劳动 ,而其才能的生成

除了社会支出外需要个人和家庭的投资且蒙受机会成本的损失 ,因此按等价交换原则自然需要得到较多的

利益回报。只有遵循以等价交换为核心的社会相对公平原则 , 才能依靠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奉献创造更多的物

质财富;也只有承认人的能力差异和机会的非均等 , 才能利用利益分配上的一定势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较快

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贫富差异过大既易引发社会动乱 ,又往往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种二律背

反的困惑 ,需要利益机制 、政策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 但应遵循下列原则:一是必须保障人们生活的基

本需求和发展权益的基本满足;二是必须通过发展和有利于发展的措施来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 以提

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质量;三是在资源日渐短缺和社会财富有限约束下 , 需要借助各种调控措施适度缩小

利益分配差异 ,使社会能够在稳定中有序发展 。

为此 ,对于一个具有综合调控功能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而言 ,须满足下列定义与实践准则 , 才能在相对公

平原则要求下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1.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对于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定义其某一时期或 t代人可利用的资源存量为 Rs=Rs(r1 , r2 , …rn), 相应的自然

增长率为 dRs/ dt/ Rs;且定义同期资源利用量为 U=(u1 , u2 , …un), 其增长率为 dU/dt/ U。故有可再生自然资

源的利用准则为

dU
dt

U≤
dRs
dt

Rs (1)

即当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增长率不大于其再生增长率时 , 才能保障不同代际人对自然资源分享的公平。

对于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 Ri(i=1 , 2…n), 则应使其减少率小于可替代资源 Rj(j=1 , 2…n)的增长率 , 即

-
dRi

dt
Ri ≤

dRj

dt
Rj (2)

2.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bm)不仅日益提高 , 而且对服务(sv)、文化教育(ce)、环境享

受(ev)也有了日趋强烈的追求[ 3] 。然而只有遵循下列准则 , 才能保障当代和未来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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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配 , 应首先保障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满足 , 即有

C(bm , sv , ce, ev)≥C(bm) (3)

(2)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 , 就不可能有效地改善人口素质 、控制人口增长 、解决就业矛盾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消费追求与供给不足等影响社会稳定发展诸问题 , 也不能保障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有

d(GDP/ P)
dt

GDP
P
=

d(lnGDP/P)
dt

=
d(lnGDP-lnP)

dt
=

1
GDP

dGDP
dt

-
1
P

dP
dt
=

GDP′
GDP

-
P′
P
>0 (4)

即GDP′/GDP>P′/ P。就是说 , 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必须大于零 ,或当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人口(P)增长的速

度时 , 才能不断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满足后代人对服务 、文化教育和环境享受诸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追求。

(3)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与地域面积(L)的大小 、人口密度(P/ L)、人均经济增长(GDP/ P)和单位 GDP 的

污染程度(E/GDP)具有下列函数关系 , 即

E
L
=φ

P
L
,
GDP

P
,

E
GDP

=
P
L
×

GDP
P
×

E
GDP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求导 ,且将(4)式代入 ,则有

E
L

′ E
L
=

P
L

′ P
L
+

GDP
P

′ GDP
P
+

E
GDP

′ E
GDP

(5)

=
P
L

′ P
L
+

GDP′
GDP

-
P′
P
+

E
GDP

′ E
GDP

显然 , 区域空间环境的污染变化率与人口密度增加 、经济增长速度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污染变化率成正

比, 与人口增长率成反比。假定人口增长率为常数 ,或递减至零增长态 , 相应的人口密度亦呈同态变化 , 那么要

使环境污染变化呈良性演替 ,则需要在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的情况下 ,借助科学技术、社会利益机制和增强环境消

纳能力 ,使单位产值的污染变化率递减为负值 ,足以克服因经济增长和人口消费而产生的生产 、生活污染。

3.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为了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通常采用洛伦茨

曲线和基尼系数进行直观揭示 ,如右图。洛伦茨曲线原理

认为 ,若收入分配是绝对均等或绝对平均的 , 则洛伦茨曲

线为直线 OB , 即该线任一点的坐标所对应的收入百分比

与人口百分比相等。如中点 C 正好对应收入的 50%和人

口的 50%。洛伦茨曲线与完全均等直线相距愈远 , 表示

不平等程度愈大。基尼则用可计算的指数进而描述这种

曲线图所反映的不公平程度 ,即 G=Of iBC 面积/ΔOAB。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图中 , 尽管洛伦茨曲线依据不同

时空域的收入分配可以形成多条 , 但可划分为 f i 、hi 和 k i

三类曲线。其中 f i类曲线为旋链线 ,呈同密度正态分布 ,

即不公平程度分布比较均匀 ,可用旋链线方程 y=a/2(ex/ a+e-x/a)经坐标变换后表示 ,并通过积分求出 Of iBC

的面积 ,然后再除以 ΔOAB 的面积 ,便可得到基尼系数 。而对于 hi 和 k i类曲线 , 假定与 OB 所围成的面积与

OfiBC相等 , 则 h i曲线表明穷者更穷 ,富者更富;Ki曲线意味着除了极少数暴富者外 , 收入分配在高低收入群

体之间更趋合理些。上述两种曲线可用幂函数 、指数函数或二次曲线拟合逼近。

社会收入分配的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 ,社会财富按人口比例平均占有也不是公平原则的最佳体现。由于

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 ,按劳分配应是公平的 , 但同样的劳动由于市场供需效应等影响往往又不能获得等价

的财富。此外 ,消费人口既是劳动大军的储备 , 又是实现劳动价值的载体。因此 , 综合地按人口比例占有社会

财富 ,客观上存在一个较佳的比例。达到这一比例 , 社会财富的分配无疑是相对公平的 , 既可被大多数人口普

遍接受 ,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

社会财富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绝对公平”判据 , 而相对公平的较佳比例与之不同但

应接近这一判据。在上述平面图中 , ΔOAB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 其重心应在从顶点A 引向斜边 OB 的1/3 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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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处。据三角形定律知 ,由 ODB组成的三角形面积恰好是 ΔOAB 的 1/3 ,相应地由 f曲线与 OB直线围成的

OfBC面积占 ΔOAB面积也近似于 1/ 3。重心意味着稳定 , 稳定也预示了公平。就是说 , 当基尼系数为 1/3

时 ,社会收入分配可以说是相对公平的 , 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 也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而偏

离于这个稳定值 ,即基尼系数愈大收入分配愈不平等 ,基尼系数愈小愈趋平均分配 , 两者所反映的社会收入分

配状态均是不公平的 ,无疑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 ,制约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根据有关资料 , 70年代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低于 300美元的欠发达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

均大于 0.5 , 如巴西 0.61 ,厄瓜多尔 0.66 , 加蓬 0.65 , 秘鲁 0.57。相反 ,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1000 美元的发达国

家 ,基尼系数大多小于 0.4 ,如美国 0.31 , 英国 0.32 ,日本 0.31 ,加拿大 0.32[ 4] 。显然 ,愈是贫穷的国家 , 收入

分配愈不公平;愈是富裕的国家 , 收入分配却愈近公平。诚然 ,这里排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所施加的调控作用

的相异。如奉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 ,常采取行政手段克服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尽管其经济不发

达 ,但基尼系数有可能低于 0.5 而近于相对公平水平。这样 , 虽然有助于社会稳定 , 但却抑制着生产力要素的

优化组合和潜能的充分发挥 ,进而难以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追求。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因时代不同而存在质的差异 , 又因空间分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 因而社会公

平可划分为代际公平和区域公平。就区域公平而言 ,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同 , 经济基础和民族 、文化 、

生活习俗及社会制度迥异 ,因而经济发展的水平 、社会文明的程度 , 以及权利与贡献交换的等价标准也截然不

同。然而 , 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世界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 ,空间发展的均衡与协同是保障系统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于是区域间的物质 、能量和人力资本的交换自然需要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则。区域公平除了

市场机制下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外 ,依靠资源和区位优势 , 以及先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非公平的经济 、技术 、人

才竞争与垄断而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有义务和责任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 这不仅是人类道义

上的公平 ,也是社会功利上的公平。因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除了利用自己辖域的资源和人力资本外 ,

往往依靠资本输出 、资源输入和不等价交换手段更多地占有了落后地区的资源财富和发展的机遇 , 以及直接

或间接地损害了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公平的竞争基础。此外 ,没有落后地区的资源支持 、市场支撑和其他

方面的利益互补及社会的稳定 ,发达地区的持续高速 、高效和稳定发展也将难以为继。因此 , 发达的国家或地

区通过物质 、人才 、技术和资金的支援 、利益转让与补偿 ,以及取弃某些封锁 、垄断行为和主动承担责任与义

务 ,协助和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与进步 , 既有益于他人又利于自己 , 从而在区域的协同发展中保障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5] 。

代际公平是指社会公平原则在时间上的体现。作为一个家庭 , 父母除了依靠自身的劳动维持和保障自己

生命力的健康发展外 ,还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后代的繁育营造一个舒适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这既是

一种道义和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义务 ,又是一种养老和精神幸福的权利交换。作为一个社会 ,当代人除了满足

自身的幸福生存与发展之外 ,同样有义务和责任为后代人积累更多的财富 ,以利种的繁衍和社会的延续。一

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可以不顾及当地自然资源存量的多寡和未来环境质量的优劣 , 父母可以不生育子女 , 不

积累财富 ,或无需计较与子女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等价交换 , 因为通过异地迁徙和社会保障可以较好地生存

与发展。然而 ,对一个地区 、国家乃至全球的人类社会来说 ,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必须考虑后代人生

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存储 、环境保障和财富的积累 ,特别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 、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和人们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情况下 ,代际公平问题显得愈益重要。

解决区域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自然是当代人的责任。只有在公平的伦理原则指导下 , 按上述实践准则 ,

即从资源可持续利用 ,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和社会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三个方面 ,有序地调控社会的运行机制 ,协

同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相依关系 , 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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